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２

股票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１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暂时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主要会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

总资产

１

，

９６８

，

２０８ １

，

６４９

，

８５３ １９．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２２７

，

５８８ ９３８

，

２６５ ３０．８４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８６

，

９５８ ２７９

，

２６５ ２．７５

营业利润

９

，

０５６ １７

，

３５７ －４７．８３

利润总额

１２

，

４２６ １７

，

５４６ －２９．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８

，

５９６ １６

，

２５２ －４７．１１

二

、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上年同期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４７．０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２ －６８．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７３ １．７０

减少

０．９７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

（

人民币元

／

股

）

２．６０ １．９９ ３０．８４

＊

上年同期的每股数据已按最新股本调整

。

三

、

报告期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简要说明

１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及期末每股净资产大幅增加

，

是因为报告期公司实施了

非公开发行及报告期实现盈利

；

２

、

营业利润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

基本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每股收益大

幅下跌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国际油轮及干散货航运市场运费率持续低迷

，

公司油轮及散货船队

实现的净收益均比上年明显下跌

。

３

、

详细分析请参见公司拟于

３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

。

四

、

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李建红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威武

、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有良签字并盖章的

业绩快报原件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吉彩公司重大协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广州吉彩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吉彩公司

”、“

合作公司

”

或

“

甲方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签署的

“

新华频媒

ＬＥＤ

显示屏项目

”（

以下简称

“

项目

”）《

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原协议

”）

履约进展陷于停滞

，

从审慎的

角度考虑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与吉彩公司签订了

《

关于解除

＜

协议书

＞

的协议

》（

以下简称

“《

解除协议

》”），

解除双方签订的原协议

。

现将相关事项披露如下

：

一

、

当事人介绍

１

、

公司名称

：

广州吉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水荫四横路

３４

号

１

栋

３０１

自编

Ｆ

３

、

法定代表人

：

吴丽莎

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伍佰万元

５

、

经营范围

：

文化交流活动策划

；

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

持有效许可证经营

）；

设计

、

制

作

、

代理

、

发布各类广告

。

６

、

关联关系

：

甲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二

、《

解除协议

》

的主要内容

１

、

由于甲方在按照原协议进行项目推广过程中受到各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

，

如多数户

外广告屏的设屏选址及合规性审查等属于城市建设管理和规划范畴

，

在

ＬＥＤ

显示屏项目的实

际申请过程中

，

各地方政府审批流程的严格性和审批结果的不确定性

，

导致项目进度相当缓

慢

；

另外

，

甲方将在国内其他城市开展其他显示屏项目的投资建设

，

导致甲方执行原协议的

计划和条件发生实质性变化

，

并导致原协议未能有效依约履行

。

为此

，

双方经协商

，

同意解除

原协议

，

原协议书自

《

解除协议

》

生效之日起即终止执行

。

２

、

原协议尚未履行的内容自解除之日起无需继续履行

，

双方互不将原协议内容未履行

部分向对方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

亦无须再承担原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或责任

，

双方互不向

对方主张原协议项下的任何违约责任

。

３

、

双方已在原协议约定基础上所签署的芳村及中山二院的显示屏单体项目

，

仍依照双

方就前述项目所签订的合同约定执行

，

并据此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

４

、

甲方承诺

，

对于其后续在广东省及其他区域所投资或参与建设的

ＬＥＤ

显示屏项目

，

仍

将乙方作为第一合作伙伴

，

优先选择购买乙方供应的

ＬＥＤ

显示屏

。

届时双方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

，

另行协商并签署书面合同以确定具体合作细节

。

５

、

原协议解除后

，

双方应继续进行联系

，

有效沟通

，

互通有无

，

及时将有关显示屏及

ＬＥＤ

照明产品合作方面的项目信息反馈对方

，

以共同促进双方业务的拓展合作

。

６

、

任何因本协议内容以及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

，

双方应先行友好协商

；

若经协商无

法解决或不愿协商的

，

则同意将该等争议提交

《

解除协议

》

签署地有管辖权之人民法院通过

诉讼解决

。

７

、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即生效

。

三

、

原协议签署概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与吉彩公司签署了原协议

，

协议涉及的

ＬＥＤ

显示屏采购总额为人民

币

１５

亿元左右

，

期限五年

，

每年采购金额预计为

３

亿元

。

原协议约定

：

就吉彩公司所签下的新华通讯社

“

新华频媒

ＬＥＤ

显示屏

”

制作及经营权

，

吉

彩公司在本协议约定期间内依据本协议的规定向公司采购

ＬＥＤ

光电产品事宜

。

四

、

原协议的履行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原协议的履行情况如下

：

原协议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实施

，

由于市场对

ＬＥＤ

显示屏的需求未能有效释放

，

ＬＥＤ

显

示屏业务竞争加剧

，

政府对屏体建设申请的审批更加严格谨慎

，

以及合作公司在报建

、

施工

过程中与当地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推进工作所取得的效果不佳

，

导致项目的履约进展较

为缓慢

，

大大低于合作双方预期

。

２０１２

年

３

季度

，

合作公司没有与公司签订新的采购合同

。

合

作公司与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金额累计维持在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

４６６．７

万元

，

屏体面积累计

２５６．３８

平方米

。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

，

原协议的履行没有进展

，

仍维持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金额

。

五

、

公司对原协议履行的风险揭示情况

公司对该重大协议的公告中履行的披露义务和风险提示义务情况如下

：

（

一

）

最初披露的签署重大协议的公告

公司在最初披露的签署重大协议的公告中

，

对协议内容进行披露

，

并基于协议签订初期

公司对协议履行所面临的重大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认识和判断在公告中履行了风险提示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

关于签订重大协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９

）

在最显

要的位置作了如下披露

：

“

一

、

协议风险提示

１

、

协议的生效条件

：

经双方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

２

、

协议的履行期限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３

、

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

１

）

广州吉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吉彩公司

”）

计划五年内向东莞勤上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勤上光电

”）

采购显示屏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每年采购金额

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但各年度具体采购金额会受到项目总体实施进程的影响

，

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

（

２

）

新华通讯社

“

新华频媒

ＬＥＤ

显示屏

”

项目在国内的实施刚刚开始

，

吉彩公司也积极争

取新华通讯社除广东省之外的国内其他省份分支机构的授权实施该项目

，

但是能否顺利获

得其他地区的授权具有不确定性

，

因此虽然吉彩公司承诺对其在广东省之外的其他地区

“

新

华频媒

ＬＥＤ

显示屏

”

项目亦优先选择勤上光电作为合作伙伴

，

但是具体进展情况具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

。

（

３

）

协议书为框架性协议

，

勤上光电以订单的形式向吉彩公司采购本协议项下的产品

，

本协议的内容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公司认为

：

基于协议签订初期公司对当时情况的综合认识和判断

，

公司对协议履行所面

临的重大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公告中已作完整和充分的披露

。

（

二

）

进一步补充披露重大协议的补充公告

以上签署重大协议的公告发出后

，

针对媒体对合作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的关注

，

公司进

一步收集和了解合作方及项目情况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披露了

《

关于公司与广州吉彩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协议的补充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１１

），

基于当时的综合判断再次进

行了项目重大不确定性风险提示如下

：

“

三

、

重大不确定性及重大风险提示

１

、

由于该项目金额较大

，

履约期较长

，

支付资金大部分来源靠同步信息及广告运营收

益

，

因此

，

如果吉彩公司的客户开发及运营收益未达到预期

，

将有可能影响其支付能力

。

２

、

根据协议约定

，

如果吉彩公司在协议约定内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仍未能支付给公司相

应的工程款项

，

则勤上光电有权收回其所有投入的显示屏

，

所有屏体

、

附属资产及其他运营

权

。

但是

，

如果吉彩公司方面发生违约

，

公司通过接管屏体资产及其运营权仍存在不能完全

弥补吉彩公司违约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的可能性

。

３

、

年度采购金额上的不确定性

：

各年度具体采购金额会受到各地政府对屏体数量

、

屏体

建设的审批情况和建设进度的影响

，

因此

，

吉彩公司向公司年度采购及总采购金额均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

。

４

、

协议为框架性协议

，

吉彩公司将另以订单的形式向勤上光电采购本协议项下的产品

，

具体采购金额将以吉彩公司订单为准

，

本协议关于产品及金额的内容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在与合作方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初期

，

由于公司对合作方在显示屏数量

、

采购金额的测算

以及对未来市场潜在需求的预期过高

，

故对项目合作的商业前景预期过于乐观

。

又因合作双

方均没有大批量申请和实施

ＬＥＤ

显示屏项目的经验

，

对各地方政府审批流程的严格性和审批

结果的重大不确性确实未能充分预见到

，

未充分提示协议的履行存在市场需求变化及依赖

政府审批的重大不确性

。

（

三

）

持续对协议履行进度进行披露和风险提示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５

号

：

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

》

的规定

，

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对该协议上一季度的履

行情况进行披露

，

并且分别作出了风险提示

：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风险提示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１９

上述审批进展情况和审批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３３

上述审批进展情况和审批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６８

�������（

１

）

截至目前

，

虽然合作方向设屏所在地的政府相关部门提

交的部分屏体建设申请仍处于审批当中

，

但从前三季度的审批进

度来看

，

获得审批同意的实质进展甚微

，

审批结果的不确定性在

持续增加

，

导致合作方无法按约向公司下单采购

，

严重影响履约

效果

，

近期存在双方终止整体协议的较大可能和风险

；

（

２

）

公司对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季度及全年业绩预测未包含该项目业

务

；

一旦该协议终止实施

，

对公司已经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３

季度业绩预

告不产生影响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在项目实施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

项目采购金额仅分别为

２０４

万元和

２６２

万元

，

由于是整

体协议履行的前二个季度

，

相关项目的申请报批手续仍处于初期阶段

，

多数审批工作正在进

行中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分别对第一

、

二季度进展公告的风险提示里

，

提

示了

“

上述审批进展情况和审批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在协议履行的第三季度

，

合作方因未获得新的设屏批文

，

故未向公司下单采购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告了重大协议的第三季度进展

，

就协议履行的实际情况和履约效果较差

的原因进行了披露

，

并重点提示了

“

近期存在双方终止整体协议的较大可能和风险

”。

五

、《

解除协议

》

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三

、

第四季度及

２０１２

年全年业绩预测未包含原协议项下未发生的业

务

；

约定解除原协议

，

对公司已经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事

项不产生影响

。

２

、《

解除协议

》

对公司未来显示屏业务增长预期带来一定影响

。

３

、

公司主要业务对原协议交易对方没有依赖

，

约定解除原协议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

成影响

。

六

、

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对该事项的反思

公司董事会和高管持续高度关注原协议的进展情况

，

并对原协议履约进度缓慢的情况

以及引发投资者的关注进行了反思

：

由于公司与吉彩公司签署原协议时尚处于上市初期

，

信息披露经验不足

，

对披露的重大

意向性协议和后续履约情况未能进行足够的审慎预计和评估

，

尽管对原协议的不确定性进

行了披露

，

但依然引发投资者及媒体的高度关注

。

对此

，

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将以此为鉴

，

吸取

教训

，

往后对类似情况的处理将更加严谨周到

，

并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

避

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

七

、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以股东和公司的现实与长远利益为根本

，

本着审慎

、

灵活的态度

，

积极全面地拓

展公司的

ＬＥＤ

显示屏业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６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我公司收到

“

高性能离合器轴承产业化项目

”

２０１２

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

１０４０

万元

。

按照

《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转发下达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项目

（

中央评估

）

２０１２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

洛发改投资

［

２０１２

］

９９

号

），

公司高性能

离合器轴承产业化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

１０４０

万元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

》

之规定

，

上述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

，

公司收到上

述款项后

，

将先计入递延收益

，

待项目完工投产后

，

按资产使用年限分期计入当期损益

。

上述

政府补助资金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

特此公告

。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002046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3

关于全资子公司———阜阳轴研轴承有

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

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阜阳轴研

”）

收到阜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下发的

《

关于支持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发展资金

的通知

》，

为鼓励和支持阜阳轴研的发展

，

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

，

支持阜阳轴研发展资金

500.00

万元

。

阜阳轴研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到该补助资金

。

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

—

政府补助

》

之规定

，

上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

阜

阳轴研将该政府补助直接计入

2012

年当期损益

，

对公司

2012

年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

具体的会

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由于受到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利影响

，

公司

2012

年第四季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

公司对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作出的

2012

年度业绩预告作出修正

，

2012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于

同日刊载于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６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时预告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长幅度在

０．００％～３０．００％

之间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２０．００％ － １０．００％

盈利

：

６

，

３５４．１５

万元

盈利

：

5,083.32

万元–

6,989.56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受外部经营环境影响

，

为降低坏账风险

，

公司严格控制以赊销方式进行销售的业务规

模

，

以致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拟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预计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根据规定公司还将于

２

月底前

披露公司业绩快报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７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发改委对公司部分产品

最高零售限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１

月

８

日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公布了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呼吸解热镇痛和专

科特殊用药等药品价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

决定调整呼吸

、

解热镇痛和专科特殊用药等药品

最高零售限价

。

其中

，

涉及公司部分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调整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元

序号

定 价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零售单位

调整前最高

零售限 价

调整后最

高零售限

价

备注

６８３ １１４７

人血白蛋白 注射剂

１０ｇ

：

５０ｍｌ

支

（

瓶

）

３６０ ３７８ ＊

６８９ １１４７

人血白蛋白 注射剂

５ｇ

：

５０ｍｌ

支

（

瓶

）

２１２ ２２２

６８５ １１４７

人血白蛋白 注射剂

２ｇ

：

２０ｍｌ

支

（

瓶

）

１０４ １０９

６７９ １１４４

破伤风免疫球蛋

白

注射剂

２５０

单位

，

冻干

粉

支

（

瓶

）

７５．１ ８２．６ ＊△

６８１ １１４５

人狂犬病免疫球

蛋白

注射剂

２００

单位 支

（

瓶

）

国家发改委

之前无最高

零售限价

２２８ ＊

６８２ １１４６

人免疫球蛋白 注射剂

３００ｍｇ

：

３ｍｌ

支

（

瓶

）

国家发改委

之前无最高

零售限价

７４．１ ＊

注

：

１

、

表中备注栏标注

“

﹡

”

的为代表品

，

其他剂型规格按差比价规则计算

。

２

、

表中代表剂型规格在备注栏中加注

“

△

”

的

，

该代表剂型规格及与其有明确差比价关系

的相关规格的价格为临时价格

。

上述价格的调整通知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执行

。

上述产品价格的调整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

特此公告

。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3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2013-002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华联控股

"

）

一致行动人公

司西藏合力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合力同创

"

）

通知

，

合力同创于

2013

年

1

月

8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A

股股份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人

增持人为西藏合力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二

、

本次增持情况

合力同创于

2013

年

1

月

8

日通过大宗交易买入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1000

万股

，

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0.63%

，

累计投入资金

51,000,000

元

，

成交价格为

5.1

元

/

股

。

2012

年

12

月

26

日合力同创已增持本公司股份

12,061,352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75%

，

累

计投入资金

57,894,489.60

元

，

成交价格为

4.80

元

/

股

。

本次增持前

，

合力同创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45,763,55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6%

，

本

次增持后

，

合力同创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55,763,55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49%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

三

、

本次增持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主要资金来源是公司员工

。

四

、

增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

、

一致行动人合力同创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

计划未来

2

个月内

（

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

）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继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

此次增持投入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

含已增持额度

）。

在未来

12

个月内

（

自首次增

持之日起算

），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

。

五

、

承诺事项

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力同创承诺

：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并将继续认真履行与增持计划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公告

按照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沪深

300

价值基金

"

）《

基金合同

》

的约定

，

沪深

300

价值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

，

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

入

。

为减少基金份额净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

本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我公司

"

）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拟对沪深

300

价值基金的

基金份额净值精度进行调整

，《

基金合同

》

具体修改如下

：

一

、

对

《

基金合同

》

中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的表述进行调整

《

基金合同

》

的第五部分

"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中的

"

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

"

部分

内容

：

原文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

，

并在

T+1

日内公告

。

遇特殊情况

，

经中国证监

会同意

，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

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

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

，

小数点

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

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

。

更新后

：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

，

并在

T+1

日内公告

。

遇特殊情况

，

经中国证

监会同意

，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

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

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

，

小数

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

，

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

。

二

、

对

《

基金合同

》

中估值程序和估值错误处理的表述进行调整

《

基金合同

》

的第十三部分

"

基金资产估值

"

中的

"

基金份额净值的确认和估值错误的处理

"

部分内容

：

原文

: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

，

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

当本基金估

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以内的计算发生差错时视为估值错误

。

估值错误实际发生

时

，

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纠正

，

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

更新后

：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

，

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

。

当本基金

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

位以内的计算发生差错时视为估值错误

。

估值错误实际发生

时

，

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纠正

，

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

三

、

对

《

基金合同

》

其他部分

、《

托管协议

》

中涉及到上述内容的也将一并调整

，

并于本基金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时对上述事项进行更新

。

除上述事项外

，

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其他部分不作修改

。

上述修改后的

《

基金合同

》

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生效

。

特此公告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9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公告

按照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小板分级基金

"

）

基金合同的

约定

，

中小板分级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

，

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

为

减少基金份额净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

本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我

公司

"

）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拟对中小板分级基金的基金份

额净值精度进行调整

，《

基金合同

》

具体修改如下

：

一

、

对

《

基金合同

》

中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的表述进行调整

《

基金合同

》

的第四部分

"

基金的份额分级

"

中的

"

分级运作期内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

部分

内容

：

原文

:

申万中小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中小板

A

份额和中小板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的计算

，

均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

，

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

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

基金财产

。

更新后

：

申万中小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中小板

A

份额和中小板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的计算

，

均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

，

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

，

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

入基金财产

。

二

、

对

《

基金合同

》

中估值程序和估值错误处理的表述进行调整

《

基金合同

》

的第十八部分

"

基金资产的估值

"

中的

"

估值程序

"

部分内容

：

原文

:

申万中小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

分级运作期内中小板

A

份额与中小板

B

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1

元

，

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

国家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分级

运作期内

，

每个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申万中小板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

中小板

A

份额和中小

板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并按规定公告

。

分级运作期结束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

LOF

）

后

，

每个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申万中小板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

并按规定公告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

、

适当

、

合理的措施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

、

及

时性

。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以内

（

含第

3

位

）

发生估值错误时

，

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

更新后

：

申万中小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

分级运作期内中小板

A

份额与中小板

B

份额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

，

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

。

国家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分级运作期内

，

每个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申万中小板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

中小板

A

份额和

中小板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并按规定公告

。

分级运作期结束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

金

（

LOF

）

后

，

每个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申万中小板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

并按规定公告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

、

适当

、

合理的措施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

、

及

时性

。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

位以内

（

含第

4

位

）

发生估值错误时

，

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

三

、

对

《

基金合同

》

其他部分

、《

托管协议

》

中涉及到上述内容的也将一并调整

，

并于本基金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时对上述事项进行更新

。

除上述事项外

，

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其他部分不作修改

。

上述修改后的

《

基金合同

》

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生效

。

特此公告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9

日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同花顺基金销售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同花顺基金销售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同花顺基金销售开始

代理本公司旗下的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730001)

、

方正富邦货币

市场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730003

，

B

类

730103

）

的销售业务

。

同时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

，

本公司在

同花顺基金销售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一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网点

投资者可以通过同花顺基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

（

www.ijijin.cn

）

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二

、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在同花顺基金销售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

时间相同

。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

，

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

三

、

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基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

其申购费率等

同于原申购费率

。

具体费率标准详见本基金的最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

、

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同花顺基金销售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含申购手续费

），

不受本基金首次单笔申购最低为

1,000

元人民币的限制

，

且不设定级差及累

计申购限额

。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同花顺基金销售的有关公告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

www.ijijin.cn

客户服务电话

：

0571-88920897

2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

www.founderff.com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18-0990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

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

理性判断市场

，

投资者自行承担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投资有风险

，

选择须谨慎

。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

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新增代销机构

及部分代销机构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中信证券

"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

"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宏源证券

、

国信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方正富邦

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730003

，

B

类

730103)

的销售业务

。

同时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

，

本公司在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证券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

。

一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网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证券指定营业网点或通过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证券网上申购渠道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二

、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在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证券进行日常基

金交易的受理时间相同

。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

，

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

请日

。

三

、

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证券指定营业网点或通过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

证券网上申购渠道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

其申购费率等同于原申购费率

。

具体费率标

准详见本基金的最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

、

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

为人民币

100

元

（

含申购手续费

），

不受本基金首次单笔申购最低为

1,000

元人民币的限制

，

且不

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证券的有

关公告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3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9-5548

公司网址

：

www.cs.ecitic.com

4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21

公司网址

：

www.gtja.com

3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00-0562

公司网址

：

www.hysec.com

4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36

公司网址

：

www.guosen.com.cn

5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18-0990

公司网址

：

www.founderff.com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

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

理性判断市场

，

投资者自行承担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投资有风险

，

选择须谨慎

。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

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2013-001

债券代码：

126010

债券简称：

08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

2012

年

12

月

19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

，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或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8

日

10:00

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20

号广州远洋大厦

20

楼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90,446,393

股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690,446,393

股

。

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30

人

，

代表股数

955,674,26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6.53%

。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叶伟龙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

律师出席会议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收购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

本议题表决时关联股东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

。

赞成股

101,729,109

股

，

赞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

0

股

；

弃权股

0

股

。

通过

。

（

二

）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购买广州远洋大厦办公用房的关联交易议案

；

本议题表决时关联股东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

。

赞成股

101,729,109

股

，，

赞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

0

股

；

弃

权股

0

股

。

通过

。

（

三

）

审议通过修订中远航运

《

公司章程

》。

赞成股

955,674,264

股

，

赞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

0

股

；

弃权股

0

股

。

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章彦律师

、

刘磊律师到达会议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其

结论性意见认为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

结果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3-004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资金账户是否存在托管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我公司根据相关监管机构提示函的要求

，

就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与其他内

、

外部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资金帐户托管或被托管的情形

，

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向公司各参

、

控股公司进行了

函证

。

公司各参

、

控股公司均对公司的相关函证进行了书面回复

。

其中

，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创

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创新矿业

"

）

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至公司的

《

回复函

》

中所述有关

银行账户共同管理及工程款支付等事项公司董事会

、

管理层均不知情

。

为此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针对创新矿业该

《

回复函

》

中所涉及问题再次致函创新矿业

，

要求创新矿业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中午

12

时前对相关问题进一步予以详尽书面说明及提供相关资料

。

但截至

2012

年

12

月

11

日

，

创新矿业仍未对我公司上述要求予以任何回应并提供相关资料

（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

披露的

2012-070

号公告

）。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及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

，

我司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起就有关事项分

别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市支行

（

以下简称

"

农发行格尔木支行

"

）、

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门峡化工

"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格尔木海麒

"

），

及创

新矿业董事会

、

管理层相关人员

：

董事长臧静涛

、

董事总经理陈高琪

、

董事副总经理张铭

、

董事

李晓冬

、

董事田树浩

、

财务总监杨勇等单位和个人进行询证

。

截至

2013

年

1

月

4

日

，

农发行格尔木支行

、

三门峡化工以及创新矿业董事长臧静涛

、

董事李

晓冬

、

董事田树浩和财务总监杨勇均对公司的有关

《

问询函

》

予以了正式书面答复

。

公司现将上述单位和个人有关回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2012

年

12

月

27

日

，

农发行格尔木市支行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在我行开立一般存款帐账户

；

三门峡化

工机械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在我行开立一般存款账户

。

2

、

我行自

2011

年

8

月

11

日分四笔向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发放农资科技中长期贷款

30000

万元

，

为确保我行信贷资金安全

，

要求创新矿业就我行支持的年产

100

万吨复合肥建设项

目的大额交易对手

（

施工单位

）

在我行开立一般账户

，

对支付项目工程款实施监督

。

贤成矿业关

于创新矿业是否对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及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我行开立的

账户进行共同管理的问询

，

我行在此明确

：

就共同管理有关账户问题从未与创新公司达成任何

书面协议

，

也未办理过任何手续

。

同时

，

2011

年

12

月

，

我行

，

创新公司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贤成矿业共同签订的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

中

，

第五条约定

：

"

乙方

（

我行

）

应按

月

（

第月

10

日前

）

向甲方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出具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

亦未提

及账户共同管理问题

。

二

、

2012

年

1

月

4

日

，

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

我公司和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为

：

授权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我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支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

不是共同管理

。

2

、

关于授权协议书等相关资料

，

我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青海监管局提交

。

三

、

2013

年

1

月

3

日

，

创新矿业董事长臧静涛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

创新矿业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致贤成矿业的

《

回复函

》

在发出前

，

从未以任何方式告知我本

人

，

也未提交创新矿业董事会审议

，

因而本人不能确认该

《

回复函

》

中的相关内容

，

本人也将不

予承担由此而引致的一切后果与责任

。

2

、

关于创新矿业所述其执行了对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支行的开户及共同管理事项

，

创新矿业董事会从未讨论

、

审议并

批准过相关事项

。

本人作为创新矿业的董事长

，

自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上任以来也从未听到过相关

情况的汇报

，

因而本人对创新矿业执行了对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

限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支行的开户及共同管理事项并不知情

。

3

、

创新矿业与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及

工程款项支付等相关情况

。

本人作为创新矿业董事长

，

曾根据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

的规定和要求以及创新矿业与上述两家公司所签订的有关合同条款审核过创

新矿业向其支付相关工程

、

设备款项

。

审核的依据是经由创新矿业财务部门

、

相关工程管理部

门及经营管理团队层层把关确认的手续

。

本人并未做出任何审核或批准过通过上述两家公司

账户向贤成矿业大股东转付工程款五亿元的事项

。

4

、

本人为创新矿业董事长

，

创新矿业日常的生产管理根据创新矿业有关董事会决议均交

由董事

、

总经理陈高琪

、

董事

、

副总经理张铭具体负责

，

且创新矿业的公章

、

财务章一直均由管

理层保管

。

关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创新矿业致贤成矿业

《

回复函

》

中所述其与相关客户资金账户托

管事宜

、

向贤成矿业大股东转付工程款五亿元事项以及创新矿业是否仍存在其他相关联事项

等详情建议公司通过函证的形式向陈高琪

、

张铭本人另行了解确认

。

四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创新矿业董事李晓冬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

本人从未收到过创新矿业董事会关于召开董事会议讨论

、

审议创新矿业针对贤成矿业

问询函进行回复事项的会议通知及议案

，

也未参加过任何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议

。

创新矿业

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致贤成矿业的

《

回复函

》

在发出前

，

从未以任何方式告知我本人

，

也未经创新

矿业董事会讨论

、

审议

，

因而本人不能确认该

《

回复函

》

中所涉及的内容

，

由此产生的后果本人

也将不予承担

。

2

、

对于创新矿业所述其执行了对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支行的开户及共同管理事项

，

本人从未收到过创新矿业董事会

关于召开董事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会议通知及议案

，

也未参加过任何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

议

。

本人对创新矿业执行了对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支行的开户及共同管理事项并不知情

。

3

、

创新矿业

2012

年

12

月

3

日致贤成矿业

《

回复函

》

中所称的创新矿业向贤成矿业大股东转

付工程款五亿元的情况

，

创新矿业从未知会本人

，

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

五

、

2012

年

12

月

28

日

，

创新矿业董事田树浩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

本人从未收到创新矿业就向公司发出的问询函

《

回复函

》

召开董事会讨论的通知或议

案

，

在向公司发出上述

《

回复函

》

前创新矿业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告知我本人

，

对

《

回复函

》

中所涉

及的内容本人不能确认

，

由此产生的后果本人不予承担

。

2

、

本人从未收到创新矿业就执行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支行的开户及管理等相关事项召开董事会讨论的通知或议案

，

对此

，

本人并不知情

。

3

、《

问询函回复

》

所称的创新矿业通过上述两家公司账户向大股东转付工程款的情况

，

创

新矿业从未知会本人

，

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

4

、

作为创新矿业董事

，

本人只参与了创新矿业正式召开董事会讨论的相关事项

，

并未知晓

和参与创新矿业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

，

因此

，

目前创新矿业是否还存在其他相关联事项本人尚

不清楚

。

六

、

2012

年

1

月

4

日

，

创新矿业财务总监杨勇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

1

、

创新矿业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致贤成矿业的

《

回复函

》

在发出前

，

并未征求本人意见也无通

知本人该函内容

，

故本人当时并不知晓该事项

。

2

、

本人对创新矿业

2012

年

12

月

3

日致贤成矿业的

《

回复函

》

中所述创新矿业执行了对三门

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

格尔木海麒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支行的开户

及共同管理事项并不知情

。

3

、

创新矿业

2012

年

12

月

3

日致贤成矿业

《

回复函

》

中所称的创新矿业向贤成矿业大股东转

付工程款五亿元的情况

，

创新矿业从未知会本人

，

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

截止目前

，

格尔木海麒

、

创新矿业董事

、

总经理陈高琪

，

董事

、

副总经理张铭均未根据我公

司有关

《

问询函

》

中的要求

，

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中午

12

时前对公司

《

问询函

》

作出回复

。

其中

，

创新

矿业董事

、

总经理陈高琪表示不予回复该

《

问询函

》，

格尔木海麒相关人员和创新矿业董事

、

副

总经理张铭不再接听我公司相关电话

。

我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

，

并及时予以公告

。

特此公告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